e fFl‘ i_g» A
fx‘ = A
o

i F NIE A
(RIS A
I~
I f?*‘&

o
~h
T

ERE AT ERREH T

114 B3 i B

=

-\

=
=

2 AN
EE(SHPERGRGT AP

7

2,7, ~ 1
7 sk

2
=
g

ef

e
(&)

F %1395



o/

o/
JH/

"
sk

AW
4
o)
4mf
A

S1 Tou Man Wai

£ AT AR T A

R

H

1P

o/



FIEEARFFEFEHFEAFEE AP T

T
Cf A we Lt e 2R F R (1124 R
AP EBF %3015 > 2 ARII2E9Y 4p BfEA > 2
Hr113#87 ZOBawtbu FFE o S AA114#30 26
R R Lﬁumﬁa¢%$-‘1%%>wa
ﬂ‘zﬁ DRz AT %i‘iﬁ F R 5] % 10858 7 ’i;' % 7
o AT EFRENI4ETY 230 2 2FF ﬁﬁ%ﬁ(ﬂ4
£ R IR F395)FF "‘«"@B&mm LT

FEEEz AP HRET

Sy i b % 133 1% 2 2| %7
TaZ2 R LB T B RS firt
E\“r“’l——\;']{’r()‘ L
(IR = T

CESRF B W2ER Vs AR P 2 R X B3
AH TSR3 ER Y 2B E R
ww&ﬁmiﬁﬁ%%4£%%%%’7 ‘
FL33EE TG P~ o B o TR R ARR (S 0 A3 A
i”]?t)\ﬁfr-"%:i&ﬂé”} ;‘—é‘j"j hom AREE o R 1;1 S|
PRI BTG ECTIFERET A AF 20

:,; N
—=
b
oy
3
pa
ik
T

b
i
mj



TRHIAF G F Lo PR 2 R HFRLT G
RIEGIF133F &~ BB 3 L F LA -

2.7 'F' AN 147- 3% 26P Fm"ﬁp AR (42 A5

(1)BE >0 4% A B i B AR .ngww » Har]114#37
47 EBTY LR RRF DD W T 18,3255
114857 187 EBATE M e 2K D \”ﬁ NP PRFF
170,241~ 5 >*114#92% 2107 ¢ g > EHEE R 2K
3 e PREFTL24,101~ 5 p 1144%10— 20 p Az1R

ERRTE AR R DR LT g 1144”::10H 3R Az &1 Ap

p%ﬁf%¢244,320’~ D RAEBH WAk s B R mur :
LRABARP AL (RS ;73 75~ 115-118F ) » & 4 #
F*T-Road T % T ¥ 43 %% (A% %29-33F ) » aig
ZREEAE LA B A (A FA1-43F ) ~ ¥ B ETH
(Med %35-39F ) ~ F&INF 1 iF's h J( A %63-64
F)OFREETHE(AE5TT-83F)sv g -

QB F s B FERA L BAREAET Y 2%
£ 1 A M36,123~ 146,123~ %3 (3 4L > 2 3
H i A2 % 3010,000~ 220,000~ » ArE 51167
%ﬂzﬁﬁ_??ﬁ.ﬁ%(ﬂ\h%%ﬁ85—92?)ﬁ«p’é_ FF Lo
BET o UBT]E A ARTIIN S EEFT R féﬁp' Fe
FAE N BRAES 28 w2 o i FEG H64EL2Y
TF M2 o ARFEBED FpT AL 114E B 220 B
P A

2. 1.2% 519,248~ » F i+ X #rfi= ? Zp i % 4 AR
0,000~ 220,000~ » 2L/ r3p T & A ER* | > 2 HA
Bz AR L W mpe g > I 3%kd4gE 19,2
48%%85\ ’ ?’Pfﬁ-ﬂ }/"JK/T\ o

(3)i% AR AR e B AR 19\114433”,1_114439 (=T

B2 ) B~ 2212, TITA (38 54 1 18325+170241+2415
1=212717> AR RSB e R ER 5134, 736~ (3

- 19248x7=134736) 1 » F1477, 981~ G+ & ¢ 2 000000
—000000=77981> °



3. F A A g 2& B (wI11#87 2 113# 77 )2 F3)
()i 7%+ »+1112 113# ¢ dp#7(7 & % 208,106~ ~ 207, 339~ -
184,121~ ; »>*111#8* 1p 2 10* 22p ~112#17% 1p 213
POERT SR L RN G AN R o R 274, 5
007 5 *N111#117 21p 225p EB > d A R KixG
S EE s dEm o B3, 403~ 5 > 111#122 108
220p ERMREAFERG RO LEL 28 PR
£ 14,517~ 5 112817 4p % &7 T 2Rz F U278
¥ oo e~ 500 5 20 112#27 2p 237 31 p EBAT L 3 40
2R R P o R 271,789~ 5 A 112#47 3p 111
Ip EBE AREFR2RFT U@ o %10, 649
~ 3 W 112#47 21p 287 5P ERVAE IR R P
TR B BT 221,272 5 v 112E5% 22P 2 25P ~ 57 3
0p 231p EBMFHE F2%GF e > ¥ T L], 6
38~ 5 20112467 20 230p EHT M P F LG A
» BT~ 230,000~ 5 +112# 72 6p 282 2P ~ 97 1]
PIOP ERN AARR 2T Ao o R T r £42,234
P 112#89720p 2112 30p & REAE K> A
o & 2 e 30,0007 (H B e~ 1270, 000 ~ 3+ & - 3+
2 7% £ 30000x2+30000x1/3=70000) ; **113#3* 4p 2 9p i=
BT FCH BB R F LS o B B e~ 2, 158~ 5 2113
£3719p 267 12p @B FRRFEELFF AP o PR
» 89,125~ 5 > 113#T77 9p 287 4p EHAHTI £ 5%
PR R FERANT WA 217,391~ o ¥ 211
EQN N2V AEBERF LNV EETG NP L, P B
Tor 29867~ > 111 #1007 21131 AEP~ 2 B 4oATE 5 L
PF R SE, T E M 22,0737 0 2 112& ¢ SRR
iz A o AERIAAES ¢ REFLTEL 000~ - H#
B 2112870 10p ~113#525p ~62 27Tp & Fet 2
2,600 ~ 25,000~ ~ 20,000~ ; #>*112&472 2p 455~ > X
EEEFREE 0007 > AARB-H @ 2PE S B AT o

\

4

A

=4

-]



QFBel §RETEREFETETHFEZ MAFRTH
i ~7fﬁjZ»T—Road\ ABSTEAEEE (FE- $51-55
R ﬂ%%%’i31—33ﬁ) ~ A E T #ﬂ:@m% (- %3
1-41F ) ~F1 e ixe L FRFR—L (75 - %59-6
2~291-293F ) ~7r£r_gwﬁfv§;@z\'( T35 - ‘%129?) ~ FE
g AL (F5- F13IF) ~ F&mF 1
(F5- %1497 ) ~ F &35 d 4 F f%%‘r?b‘% 3\/»\%‘&
( =L - %163F ) ‘lk—li:}},lﬂ-g‘ﬁ»(‘%"s
‘p?) CHF A WA A (GFE- $381-383F ) - 4
NP AT AR B (F% - ¥380F ) ~ HEEES2
P (% - %321-380 ~ 439-595F ) w‘f@ﬂ"ﬁ‘? I
ERIARE "”\?Péiﬁﬁ;l*( % - $203-207F ) ~ ik 4%
JiAR1S uv\ 'F\"Q‘AV\\"J\:X'(‘ - %173F ) wp;}k?’
*q‘n e AN ”’FM’F}L (7% - %137-141

L eIk (55— %1337 ) »

"il'é?:x.( ’s—%i167—169ﬁ) ~E R

g ("i%~ 5189-191F ) ~ & 7%

¥ - %155~ 161? ) ?@& Tﬁ'r}_”“

pL)
Ny

= W ¥
woR

o = ??;
%y

b

ISP

P
N
méé%%*“&w*izwm o
[N
/_\/_\

N\

F4 - $197-201F ) a:g Wﬁf}:mn
; é— F160F ) ~ 3THFE %grsb,;p\’ﬁ "
AR Fﬁ% (i zs— % 143-147F ) ~ %%nw& >
E-%175-17TTF ) ~4awflg £%ir3 AP g
( 2

P i
P

Y »
=4

-

"

3
N

4
[

s - %179-183F ) » }_ﬁtﬁs A LRI
$3TE ) ~ ¢ £ m2mixt M\’J:l,(sstsgﬁaz
105~ 107;1) FEPw (F% = %51 -5TE ) ~RHEM
(F%5- %4117 ) ~ > d (F é—%i413 437F ~ %
SFATA9F ) CERFLNERETG D BSOS
(#%- %151-153F ) \iraar%@:;w; AN o
A Fﬂ:h (F%- %185-187F ) i:ti“,qté»'?;p_o
(3) % 7% 4 155;1%%;@2& a0 424,432~ %3 (55 7

AR



LS e - F34LT ) o ARG B R FOT S
21112113 % r's d b ER 21,2839 5 17,303~ >
FasA A REE Y L 024 4327 > Az B BRI A 0 B
NN N K/f o

(4)ik b > Far At Bgm 28 B2 7 s 1R £ 529, 890~ (3

v ¢ 74555+3403+14517+500+71789+10649+21272+1638+30
000+42234+70000+2158+89125+17391+986+2073+4000+22600
+25000+20000+6000=529890) - a‘rﬂf BipAzZ LA iyt

2415, 2727~ (35 5% 1 17303x24=415272) 15 > & 4114, 618
7~ (3-8 5% 1 000000-000000=114618) -

Aid > AEFAFRRAFERE? AZFF o BIFRA S
R EG S ISIERELAAFTED BT RE X S
FRAZRLTIRPALALF(FRE $45-53~65-T1F ) » &
Fep Ba 2 LF 2 2o

E)if & 05 5] % 1345 2. 2] g7
FAEA122112 15p 221p ~113#121p 2 & 2 11
P ~113#8%21p 2 #107 15p =g f s 2
A 112 B F =8 (P & A )R @ B AP & > 113£2
TNEP BT EA UL RRE B L REES AP A
AR WA ARBEEFE NP ARE Y5 g R

Ao I g B ;J\pﬁ‘g » BN AP ADPFELAS X RS

i

FH(AREFITE ) A% T 2007T#62 I8p &2 p A4 3
PR PP - A -4%%%%%%%%%&4)’%m$

W28 112 14p 7= > B2~ 3 R7~4D43 P ARA
AE(BEFHREIE ’WM%ﬁll4ﬁ10g14B ’“112311929
PRGARI)EN F 2 BEACGHE - $391-393) ~ P
[‘&]-“'%%?éﬂ?( % - %395 3997 )~ G £ (7 ¥ %401-403
FOV Y o i A 1128w p ARPF > 2H @5
RAFCERAAT A EAFOEHFFRAF AP AA
g’,gl ’"'-r%g_an,{j’_ﬂ ﬁﬂ“*“”—”r;\i:’-’@ Ha gl

wp AP RFIEERF B MG ZIE TR 2 E

CASS



TAMEIF M FEIRA T > pELRE R
Z_PA A& /ﬂgvﬁ-f’}_ﬁﬁwﬁ JRIZEHTE o X Ai2

BEP GG RS EN S IME L LT o

‘?ﬁ.‘_i}xi‘o/ﬁ‘*&’% é “—L—'at ’ [%'_ﬁi 4/‘\/# IFI f'—;— I}'l /_L134fl;€)/é7—f“,}tj\)%-

3~§%Jwﬁﬁ’@j$A%-iﬁ%ﬁ$w“13ﬁ%ﬁf*§é’l@%%
é’u*}% ° ;1 A B At T A Vu“j‘;{' » IR ﬂg‘?/ﬁ 1 &7 el jz“i"
AR S > ME BRI P AT R UL § (otE) o
&~ %Jﬁ% R EREHE  ARIVEIRZY G OE UIJ§3138
AT [ AR AR LT A LT A
¢ == Y B 115 & 3 L 30 2
NE 2 F BE2F
A AGRR AT o
AeA PRAF T B PEFB10p P oo M R e Ak DA
» T EN L FATE 1,500 o
o = =Y & 11 & 3 g 30 p
FRE ORI
i
- N B

p 'gf*'ﬁl? szF 7’5’1}1]%3141?&’%
3 FRA T % 133iF 2. A5 0 X A é’u-?‘:‘ & U T AR Léi“%‘/%’-

/w

ﬂ s 7]Z~/F I E ) % 1420%

FRE P LT AR LT 2R R A i F g
ix rjé‘é' R o AL 2000 L ¥ o

P t8 &t xFu FE A 2 ﬁ»:i«;\ T_4 F" o

ROA L RF AL TR P e d s A
o= = FeAR o

$N\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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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9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債務人  高偉喆




代  理  人  蔡秋聰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正欽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莊仲沼  

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嚴陳莉蓮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鈺喬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Si Tou Man Wai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大安分處


法定代理人  黃薏庭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


法定代理人  戴邦芳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

法定代理人  紀勝源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曾慧雯  

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朱祐宗  
代  理  人  謝明華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債務人高偉喆不予免責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債務人前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(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301號)，於民國112年9月4日調解不成立，其於113年8月20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裁定自同日起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93號)，惟因清算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定費用及債務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止(114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9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清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判斷：
　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。職此，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之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無餘額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本文前段規定，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外，即應予免責；反之，如仍有餘額，方須進一步審酌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本文後段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。
　⒉債務人於114年3月26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：
　⑴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，其於114年3月、4月任職於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8,325元；於114年5月至8月任職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70,241元；於114年9月至10月中旬，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24,151元；自114年10月20日起復任職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；自114年10月3日起，每月領有租屋補助4,32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等情，業據債務人陳明在卷(本院卷第73-75、115-118頁)，並有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本院卷第29-33頁)、社會津貼與租金補助查詢表(本院卷第41-43頁)、勞保投保資料(本院卷第35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院卷63-64頁)、薪資轉帳資料(本院卷第77-83頁)在卷可憑。
　⑵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，其主張每月支出36,123元至46,123元等語(有房租支出，且含每月償還友人之借款10,000元至20,000元，本院卷第116頁)，並提出租賃契約書(本院卷第85-92頁)為證。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告114年高雄市最低生活費之1.2倍為19,248元，債務人所稱每月須償還友人借款10,000元至20,000元，非屬所謂「必要生活費用」，且其未舉證證明逾前開數額之支出確屬必要，則其主張逾每月19,248元部分，即應予剔除。
　⑶依上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114年3月至114年9月(共7個月)，期間收入共212,717元(計算式：18325+170241+24151=212717)，扣除其此段期間必要生活費用共134,736元(計算式：19248×7=134736)後，剩餘77,981元(計算式：000000-000000=77981)。
　⒊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（即111年8月至113年7月)之情形：
　⑴債務人於111至113年申報所得各為208,106元、207,339元、184,121元；於111年8月1日至10月22日、112年1月1日至13日任職於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4,555元；於111年11月21日至25日任職於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長安分公司任職，期間收入3,403元；於111年12月10日至25日任職於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4,517元；於112年1月14日於華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習，收入500元；於112年2月2日至3月31日任職於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1,789元；於112年4月3日至11日任職於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0,649元；於112年4月21日至8月5日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任職，期間收入共21,272元；於112年5月22日至25日、5月30日至31日任職於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申報所得共1,638元；於112年6月20日至30日任職於伯克錸物業管理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30,000元；於112年7月6日至8月2日、9月1日至5日任職於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42,234元；於112年9月20日至11月30日於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兼職，每月收入30,000元(期間收入以70,000元計算，計算式：30000×2+30000×1/3=70000)；於113年3月4日至9日任職於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2,158元；於113年3月19日至6月12日任職於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89,125元；於113年7月9日至8月4日任職於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7,391元。另其於111年8月至12月領取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共986元，於111年10月至113年1月領取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共2,073元，於112年申報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恩惠福音會復興堂所得4,000元。其母高芷羚於112年7月10日、113年5月5日、6月27日各資助其22,600元、25,000元、20,000元；其於112年4月2日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,00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。
　⑵上開各情，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清卷一第51-55頁、本院卷第31-33頁）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卷一第31-41頁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一第59-62、291-293頁）、社會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29頁）、租金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31頁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卷一第149頁）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（清卷一第163頁）、健保投保資料（清卷一第217-227頁）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（清卷一第381-383頁）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證明單（清卷一第389頁）、存簿暨帳戶交易明細（清卷一第321-380、439-595頁）、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203-207頁）、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長安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3頁）、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7-141頁）、華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3頁）、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67-169頁）、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89-191頁）、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55-161頁）、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93-195頁）、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97-201頁）、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65頁）、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43-147頁）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5-177頁）、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9-183頁）、全球商旅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二第37頁）、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二第105-107頁）、薪資明細（清卷二第51-57頁）、服務證明書（清卷一第411頁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一第413-437頁、卷二第47-49頁）、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51-153頁）、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85-187頁）等附卷可證。
　⑶債務人主張其於聲請前2年間每月支出24,432元等語(含每月分擔之房租，清卷一第31-41頁)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告111至113年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.2倍均為17,303元，債務人主張其每月支出24,432元，超出前開數額部分，難認必要，應予剔除。
　⑷依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529,890元(計算式：74555+3403+14517+500+71789+10649+21272+1638+30000+42234+70000+2158+89125+17391+986+2073+4000+22600+25000+20000+6000=529890)，扣除其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共415,272元(計算式：17303×24=415272)後，尚餘114,618元(計算式：000000-000000=114618)。
　⒋綜上，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未受清償，則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，應可認定。又多數債權人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本院卷第45-53、65-71頁)，本院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判斷：
　　債務人於112年11月15日至21日、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11日、113年8月21日至同年10月15日，均曾搭乘飛機出境，其陳稱：112年係因伊繼父(日本人)過世而前往日本，113年2次出國則係因伊母高芷羚罹患癌症，而高芷羚與伊弟在日本生活，伊前往日本陪伴及幫忙，以上出國費用均由高芷羚支出，機票亦由高芷羚購買，伊於在日本期間住在高芷羚家中等語(本院卷第117頁)。查高芷羚於97年6月18日與日本人高誠(竹內誠)結婚，二人共同收養高宋元智(96年生)，竹內誠於112年11月14日死亡，高芷羚、高宋元智均領有日本國住民票(居留期間3年，期滿為114年10月14日，於112年11月29日轉住東京都)等情，有戶籍謄本(清卷一第391-393)、日本國戶籍證明(清卷一第395-399頁)、住民票(清卷第401-403頁)可考。衡情債務人於112年前往日本國期間，與其繼父竹內誠死亡時間相近，而其母高芷羚、其弟高宋元智在日本居留，則其所稱前往日本國訪親，所費均由其母高芷羚支付，且在日本期間均宿於高芷羚日本住所，無額外花費之情節，既未悖於常情，尚難逕認不實，自難認其有隱匿屬清算財團之財產、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情事。又本件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，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事。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惟罰金、罰鍰、怠金及追徵金，或稅捐債務等消債條例第138條所規定之債務，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，附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黃翔彬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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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9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高偉喆





代  理  人  蔡秋聰律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代  理  人  陳正欽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嚴陳莉蓮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鈺喬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Si Tou Man Wai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大安分處



法定代理人  黃薏庭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



法定代理人  戴邦芳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


法定代理人  紀勝源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慧雯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祐宗  

代  理  人  謝明華  

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高偉喆不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

    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

    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

    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

    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前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(112年度

    北司消債調字第301號)，於民國112年9月4日調解不成立，

    其於113年8月20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

    裁定自同日起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93號)，惟

    因清算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定費用及債

    務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止(114

    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9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清

    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
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判斷：

　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

    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

   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

    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

   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

    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消債條例

    第133條定有明文。職此，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

    之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無餘額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本文

    前段規定，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外，

    即應予免責；反之，如仍有餘額，方須進一步審酌是否有消

    債條例第133條本文後段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。

　⒉債務人於114年3月26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：

　⑴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，其於114年3月、4

    月任職於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8,325元；於

    114年5月至8月任職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

    70,241元；於114年9月至10月中旬，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

    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24,151元；自114年10月20日起復任職

    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；自114年10月3日起，每月領有租

    屋補助4,32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等情，業據

    債務人陳明在卷(本院卷第73-75、115-118頁)，並有稅務T-

   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本院卷第29-33頁)、社會津貼

    與租金補助查詢表(本院卷第41-43頁)、勞保投保資料(本院

    卷第35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院卷63-64頁)、薪

    資轉帳資料(本院卷第77-83頁)在卷可憑。

　⑵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，其主張

    每月支出36,123元至46,123元等語(有房租支出，且含每月

    償還友人之借款10,000元至20,000元，本院卷第116頁)，並

    提出租賃契約書(本院卷第85-92頁)為證。按債務人必要生

    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

   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

    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告114年高雄市最低生

    活費之1.2倍為19,248元，債務人所稱每月須償還友人借款1

    0,000元至20,000元，非屬所謂「必要生活費用」，且其未

    舉證證明逾前開數額之支出確屬必要，則其主張逾每月19,2

    48元部分，即應予剔除。

　⑶依上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114年3月至114年9月(共7

    個月)，期間收入共212,717元(計算式：18325+170241+2415

    1=212717)，扣除其此段期間必要生活費用共134,736元(計

    算式：19248×7=134736)後，剩餘77,981元(計算式：000000

    -000000=77981)。

　⒊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（即111年8月至113年7月)之情形：

　⑴債務人於111至113年申報所得各為208,106元、207,339元、1

    84,121元；於111年8月1日至10月22日、112年1月1日至13日

    任職於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4,555

    元；於111年11月21日至25日任職於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

    司長安分公司任職，期間收入3,403元；於111年12月10日至

    25日任職於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

    14,517元；於112年1月14日於華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習，

    收入500元；於112年2月2日至3月31日任職於東京都保全股

    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1,789元；於112年4月3日至11日

    任職於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0,649元；

    於112年4月21日至8月5日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任職

    ，期間收入共21,272元；於112年5月22日至25日、5月30日

    至31日任職於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申報所得共1,638

    元；於112年6月20日至30日任職於伯克錸物業管理有限公司

    ，期間收入共30,000元；於112年7月6日至8月2日、9月1日

    至5日任職於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42,234元

    ；於112年9月20日至11月30日於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

    兼職，每月收入30,000元(期間收入以70,000元計算，計算

    式：30000×2+30000×1/3=70000)；於113年3月4日至9日任職

    於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2,158元；於113年

    3月19日至6月12日任職於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

    共89,125元；於113年7月9日至8月4日任職於福利企業股份

    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7,391元。另其於111年8

    月至12月領取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

    共986元，於111年10月至113年1月領取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

   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共2,073元，於112年申報財團法

    人台北市基督教恩惠福音會復興堂所得4,000元。其母高芷

    羚於112年7月10日、113年5月5日、6月27日各資助其22,600

    元、25,000元、20,000元；其於112年4月2日領取全民共享

    普發現金6,00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。

　⑵上開各情，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

    清單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清卷一第51-55

    頁、本院卷第31-33頁）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卷一第3

    1-41頁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一第59-62

    、291-293頁）、社會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29頁）、租金

    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31頁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

    卷一第149頁）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（清

    卷一第163頁）、健保投保資料（清卷一第217-227頁）、投

    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（清卷一第381-383頁）、臺北市稅捐

    稽徵處證明單（清卷一第389頁）、存簿暨帳戶交易明細（

    清卷一第321-380、439-595頁）、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

    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203-207頁）、柯達大飯店股份有

    限公司長安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3頁）、洛碁實業股份有

    限公司忠孝分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7-141頁）、華京保

    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3頁）、東京都保全股

    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67-169頁）、安杰國際保全股份

    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89-191頁）、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

    司函（清卷一第155-161頁）、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

    報狀（清卷一第193-195頁）、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

    狀（清卷一第197-201頁）、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函

    （清卷一第165頁）、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

    清卷一第143-147頁）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

    第175-177頁）、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函（清

    卷一第179-183頁）、全球商旅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二第3

    7頁）、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二第105-107頁）、

    薪資明細（清卷二第51-57頁）、服務證明書（清卷一第411

    頁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一第413-437頁、卷二第47-49頁）

    、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51-15

    3頁）、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

    第185-187頁）等附卷可證。

　⑶債務人主張其於聲請前2年間每月支出24,432元等語(含每月

    分擔之房租，清卷一第31-41頁)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

    告111至113年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.2倍均為17,303元，

    債務人主張其每月支出24,432元，超出前開數額部分，難認

    必要，應予剔除。

　⑷依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529,890元(計算

    式：74555+3403+14517+500+71789+10649+21272+1638+3000

    0+42234+70000+2158+89125+17391+986+2073+4000+22600+2

    5000+20000+6000=529890)，扣除其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共4

    15,272元(計算式：17303×24=415272)後，尚餘114,618元(

    計算式：000000-000000=114618)。

　⒋綜上，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未受清償，則債務人有

    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，應可認定。又多數

    債權人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本院卷第45-53、65-71頁)，本

    院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判斷：

　　債務人於112年11月15日至21日、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11日

    、113年8月21日至同年10月15日，均曾搭乘飛機出境，其陳

    稱：112年係因伊繼父(日本人)過世而前往日本，113年2次

    出國則係因伊母高芷羚罹患癌症，而高芷羚與伊弟在日本生

    活，伊前往日本陪伴及幫忙，以上出國費用均由高芷羚支出

    ，機票亦由高芷羚購買，伊於在日本期間住在高芷羚家中等

    語(本院卷第117頁)。查高芷羚於97年6月18日與日本人高誠

    (竹內誠)結婚，二人共同收養高宋元智(96年生)，竹內誠於

    112年11月14日死亡，高芷羚、高宋元智均領有日本國住民

    票(居留期間3年，期滿為114年10月14日，於112年11月29日

    轉住東京都)等情，有戶籍謄本(清卷一第391-393)、日本國

    戶籍證明(清卷一第395-399頁)、住民票(清卷第401-403頁)

    可考。衡情債務人於112年前往日本國期間，與其繼父竹內

    誠死亡時間相近，而其母高芷羚、其弟高宋元智在日本居留

    ，則其所稱前往日本國訪親，所費均由其母高芷羚支付，且

    在日本期間均宿於高芷羚日本住所，無額外花費之情節，既

    未悖於常情，尚難逕認不實，自難認其有隱匿屬清算財團之

    財產、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情事。又本件債權人未提出證

    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，且經

    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事

    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

    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

    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惟

    罰金、罰鍰、怠金及追徵金，或稅捐債務等消債條例第138

    條所規定之債務，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，附此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黃翔彬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

   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

    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

    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

    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

    應受分配額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9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高偉喆





代  理  人  蔡秋聰律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代  理  人  陳正欽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嚴陳莉蓮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鈺喬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Si Tou Man Wai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大安分處



法定代理人  黃薏庭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



法定代理人  戴邦芳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



法定代理人  紀勝源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慧雯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均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朱祐宗  

代  理  人  謝明華  

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高偉喆不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前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(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301號)，於民國112年9月4日調解不成立，其於113年8月20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裁定自同日起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93號)，惟因清算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定費用及債務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止(114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9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清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
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判斷：

　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。職此，如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之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無餘額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本文前段規定，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外，即應予免責；反之，如仍有餘額，方須進一步審酌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本文後段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。

　⒉債務人於114年3月26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：

　⑴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，其於114年3月、4月任職於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8,325元；於114年5月至8月任職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170,241元；於114年9月至10月中旬，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薪資共24,151元；自114年10月20日起復任職於安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；自114年10月3日起，每月領有租屋補助4,32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等情，業據債務人陳明在卷(本院卷第73-75、115-118頁)，並有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本院卷第29-33頁)、社會津貼與租金補助查詢表(本院卷第41-43頁)、勞保投保資料(本院卷第35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院卷63-64頁)、薪資轉帳資料(本院卷第77-83頁)在卷可憑。

　⑵關於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，其主張每月支出36,123元至46,123元等語(有房租支出，且含每月償還友人之借款10,000元至20,000元，本院卷第116頁)，並提出租賃契約書(本院卷第85-92頁)為證。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告114年高雄市最低生活費之1.2倍為19,248元，債務人所稱每月須償還友人借款10,000元至20,000元，非屬所謂「必要生活費用」，且其未舉證證明逾前開數額之支出確屬必要，則其主張逾每月19,248元部分，即應予剔除。

　⑶依上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程序後之114年3月至114年9月(共7個月)，期間收入共212,717元(計算式：18325+170241+24151=212717)，扣除其此段期間必要生活費用共134,736元(計算式：19248×7=134736)後，剩餘77,981元(計算式：000000-000000=77981)。

　⒊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（即111年8月至113年7月)之情形：

　⑴債務人於111至113年申報所得各為208,106元、207,339元、184,121元；於111年8月1日至10月22日、112年1月1日至13日任職於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4,555元；於111年11月21日至25日任職於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長安分公司任職，期間收入3,403元；於111年12月10日至25日任職於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4,517元；於112年1月14日於華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見習，收入500元；於112年2月2日至3月31日任職於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71,789元；於112年4月3日至11日任職於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0,649元；於112年4月21日至8月5日任職於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任職，期間收入共21,272元；於112年5月22日至25日、5月30日至31日任職於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申報所得共1,638元；於112年6月20日至30日任職於伯克錸物業管理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30,000元；於112年7月6日至8月2日、9月1日至5日任職於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42,234元；於112年9月20日至11月30日於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兼職，每月收入30,000元(期間收入以70,000元計算，計算式：30000×2+30000×1/3=70000)；於113年3月4日至9日任職於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2,158元；於113年3月19日至6月12日任職於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，期間收入共89,125元；於113年7月9日至8月4日任職於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，期間收入共17,391元。另其於111年8月至12月領取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共986元，於111年10月至113年1月領取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直銷收入共2,073元，於112年申報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恩惠福音會復興堂所得4,000元。其母高芷羚於112年7月10日、113年5月5日、6月27日各資助其22,600元、25,000元、20,000元；其於112年4月2日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,000元，未領取其他津貼、給付或補助。

　⑵上開各情，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（清卷一第51-55頁、本院卷第31-33頁）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卷一第31-41頁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一第59-62、291-293頁）、社會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29頁）、租金補助查詢表（清卷一第131頁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卷一第149頁）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（清卷一第163頁）、健保投保資料（清卷一第217-227頁）、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（清卷一第381-383頁）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證明單（清卷一第389頁）、存簿暨帳戶交易明細（清卷一第321-380、439-595頁）、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203-207頁）、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長安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3頁）、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7-141頁）、華京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33頁）、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67-169頁）、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89-191頁）、齊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55-161頁）、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93-195頁）、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97-201頁）、華夏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65頁）、敦謙國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一第143-147頁）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5-177頁）、福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河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79-183頁）、全球商旅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二第37頁）、中央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函（清卷二第105-107頁）、薪資明細（清卷二第51-57頁）、服務證明書（清卷一第411頁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一第413-437頁、卷二第47-49頁）、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51-153頁）、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（清卷一第185-187頁）等附卷可證。

　⑶債務人主張其於聲請前2年間每月支出24,432元等語(含每月分擔之房租，清卷一第31-41頁)。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所公告111至113年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.2倍均為17,303元，債務人主張其每月支出24,432元，超出前開數額部分，難認必要，應予剔除。

　⑷依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529,890元(計算式：74555+3403+14517+500+71789+10649+21272+1638+30000+42234+70000+2158+89125+17391+986+2073+4000+22600+25000+20000+6000=529890)，扣除其個人之必要生活費用共415,272元(計算式：17303×24=415272)後，尚餘114,618元(計算式：000000-000000=114618)。

　⒋綜上，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未受清償，則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之不免責事由，應可認定。又多數債權人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本院卷第45-53、65-71頁)，本院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判斷：

　　債務人於112年11月15日至21日、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11日、113年8月21日至同年10月15日，均曾搭乘飛機出境，其陳稱：112年係因伊繼父(日本人)過世而前往日本，113年2次出國則係因伊母高芷羚罹患癌症，而高芷羚與伊弟在日本生活，伊前往日本陪伴及幫忙，以上出國費用均由高芷羚支出，機票亦由高芷羚購買，伊於在日本期間住在高芷羚家中等語(本院卷第117頁)。查高芷羚於97年6月18日與日本人高誠(竹內誠)結婚，二人共同收養高宋元智(96年生)，竹內誠於112年11月14日死亡，高芷羚、高宋元智均領有日本國住民票(居留期間3年，期滿為114年10月14日，於112年11月29日轉住東京都)等情，有戶籍謄本(清卷一第391-393)、日本國戶籍證明(清卷一第395-399頁)、住民票(清卷第401-403頁)可考。衡情債務人於112年前往日本國期間，與其繼父竹內誠死亡時間相近，而其母高芷羚、其弟高宋元智在日本居留，則其所稱前往日本國訪親，所費均由其母高芷羚支付，且在日本期間均宿於高芷羚日本住所，無額外花費之情節，既未悖於常情，尚難逕認不實，自難認其有隱匿屬清算財團之財產、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情事。又本件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，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情事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惟罰金、罰鍰、怠金及追徵金，或稅捐債務等消債條例第138條所規定之債務，不受免責裁定之影響，附此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黃翔彬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


